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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

101 學年度大學考試入學分發 特種生資格審查申請表 
(正面) 

 
※ ※收件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(勿填) 

姓 名  
身 分 證

號 碼

          

出 生 年 月 日 民國  年  月  日 
須與 101 學年度指定科目考試報名表之 
身分證號碼欄所填一致 

聯 絡 方 式 市話：（ ） 手機： Email： 

特

種

身

分

□蒙藏生 

□原住民學生 (□具有文化語言能力證明 □無文化語言能力證明) 

□僑生 

□政府派外工作人員子女(返國就讀  □ㄧ學期內 □一學年內 □兩學年內 □三學年內)

□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女(來台就讀  □ㄧ學期內 □一學年內 □兩學年內 □三學年內)

□退伍軍人 

 （1.服役役期: □五年以上   □四年以上未滿五年   □三年以上未滿四年   □服滿法定役期

               □因作戰或因公成殘持有撫卹令   □因病成殘持有撫卹令  

   2.退伍時間: □退伍未滿ㄧ年   □退伍未滿兩年   □退伍未滿三年   □退伍未滿五年） 

考 生 簽 名 
101 年  月  日

※特種身分審查注意事項及應繳證件，請參看本申請表背面。 

 

資
格
審
查
結
果
︵
本
欄
請
勿
勾
選
︶ 

□（C）蒙藏生 
□（8）原住民（具有文化語言能力證明） 
□（4）原住民（無文化語言能力證明） 
□（E）僑生 
□（W）政府派外工作人員子女（返國就讀ㄧ學期內） 

□（X）政府派外工作人員子女（返國就讀一學年內） 

□（Y）政府派外工作人員子女（返國就讀兩學年內） 

□（Z）政府派外工作人員子女（返國就讀三學年內） 
□（N）退伍軍人(服役 5年以上退伍未滿 1年) 

□（O）退伍軍人(服役 5年以上退伍未滿 2年) 

□（P）退伍軍人(服役 5年以上退伍未滿 3年) 

□（A）退伍軍人(服役 5年以上退伍未滿 5年) 

□（Q）退伍軍人(服役 4年以上退伍未滿 1年) 

□（R）退伍軍人(服役 4年以上退伍未滿 2年) 

□（S）退伍軍人(服役 4年以上退伍未滿 3年) 

□（B）退伍軍人(服役 4年以上退伍未滿 5年) 

□（T）退伍軍人(服役 3年以上退伍未滿 1年) 

□（U）退伍軍人(服役 3年以上退伍未滿 2年) 

□（V）退伍軍人(服役 3年以上退伍未滿 3年) 

□（2）退伍軍人(服役 3年以上退伍未滿 5年) 

□（M）退伍軍人(服滿法定役期退伍未滿 3 年) 

□（J）退伍軍人(因公成殘持有撫卹令者) 

□（9）退伍軍人(因病成殘持有撫卹令者) 

□（1）普通生 

審

核

意

見 

□符合，代碼 

□不符合， 

理由： 

審
查
人
員 101 年  月  日

收
件
人
員 

101 年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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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背面) 

【特種生資格審查申請表填表說明】 

 
 

1.申請特種生身分者，不論是否曾於其他學年度申請通過，均須於當年度規定時間內提

出申請並繳交相關證明文件審查，逾期未提出申請者，一律視為普通生。 

2.經審查特種生身分證明文件合格為「蒙藏生」、「原住民學生」、「政府派外工作人員子

女」、「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女」、「退伍軍人(含替代役)」、「僑生」者，其指定科目考

試之採計科目總分（不含加重計分）按各有關規定優待，術科考試不予優待。 

3.繳件時間：101 年 5 月 1 日至 101 年 5 月 31 日。 

4.聯絡方式：請據實填寫，以便分發會聯絡之用。 

5.特種身分(可複選)：若具兩種身分以上之特種生，得將各身分之證明文件一併提出，

經審查後若兩種以上身分皆符合，則以加分權值較高之特種生身分為其特種生身分。 

6.考生簽名：申請學生請務必親自填寫本表格並簽名。 

7.特種生相關優待及應繳證明文件，請參閱招生簡章總則「二、登記資格（含特種生）

審查」及「五、分發程序--(五)特種生優待」。 

8.審查結果公告：審查結果將於 101 年 6 月 8 日公布於分發會網站，考生須自行確認，

分發會不另行通知。對審查結果如有疑義，可於 101 年 6 月 15 日前另行提出申覆。 

 


